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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文 件

长教〔2023〕1号

长宁区教育局关于 2023年寒假

和新学期开学工作安排的通知

区教育系统各单位：

2023年寒假将至，根据市教委和区委、区政府有关工作要

求，结合长宁教育实际，现就寒假和新学期开学有关工作安排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日程安排

1月上旬 学校制定完成寒假计划，落实各项工作措施

1月6日~8日 高三春考、1月份外语科目考试、高中学业

水平考试合格考（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）、外

语听说测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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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14日~15日小学、初中学段学生（含港澳台侨胞及外籍）

转学工作

1月 18日 学生开始放寒假

1月18日~2月14日 开展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

校

（贯穿整个寒假） 园活动

1月 19日 中小学、托幼园所在完成本学期各项工作的

基础上安排教师放假或轮休

2月 8日~9日 小学、初中学段学生（含港澳台侨胞及

外籍）

转学工作

2月 10日 托幼园所行政人员、教师上班

2月 11日 中小学行政人员上班

2月 12日 中小学教师上班

2月 13日 中小学生返校日

2月 14日上午 教育局机关、小学学区和幼教总支干部检查

开学准备工作

2月中旬 教育系统党政干部大会

2月 15日 新学期开学

注：

⑴ 各单位要结合各自特点，切实做好寒假和新学期开学工作

安排。

⑵ 托幼园所不放寒假，各园所不得以任何形式动员幼儿寒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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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来园。各园所要对全体幼儿发一份告家长书，并填写意见征询

表。假期中，教职工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实行轮流休假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1. 加强寒假和新学期开学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按照区

委、区政府和市教委有关工作要求，组织好寒假期间和新学期开

学各项工作。各单位要制订寒假期间应急预案，组建应急队伍，

明确工作责任人，落实工作台账并及时做好应急处置及情况报送

等工作。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外出请销假制度，党政主要领导外出

期间，要明确工作联系人。春节期间各单位领导要带班值班。各

单位安全干部将寒假期间值班表通过“长宁教育综合安全管理平

台”报区教育安全管理中心备案。

2.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。结合专题民主生活会、专

题组织生活会，面向全体党员开展多形式、分层次、全覆盖的教

育培训，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。用好上海丰富红色

资源，特别是上海大中小学红色资源版图和学生网络互动社区（易

班）“青梨派”平台等资源，紧密联系广大党员干部、师生思想和

工作实际，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讲清楚、讲明白。根据区委要求深

化“双报到”工作机制，深入推进“新年暖流”工作，每位党员

教职工在假期内应积极参加社区、学校少年宫等志愿者服务活动。

严格按照相关程序，定期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及因私出国（境）

证件相关手续。

3. 倡导勤俭文明过节新风尚。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，加强

党的政治建设，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坚决杜绝“节日腐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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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承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和阖家团圆的中国年文化，倡

导理性、文明、健康的消费观和人情观，自觉抵制大办酒席、铺

张浪费等不良风气。严肃财经纪律，坚决杜绝年底突击花钱，做

到“九严禁”：严禁违反规定发放津贴、补贴、奖金和实物；严禁

违规用公款吃喝、旅游和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；严禁用公款

购买赠送贺年卡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；严禁违规收送礼品、礼

金、消费卡等；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；严禁公

车私用或“私车公养”；严禁违规出入私人会所；严禁违规参加老

乡会、校友会、战友会；严禁参与赌博活动。

4. 切实落实中小学减负等工作。学生在假期以休息调整为

主。学校要以年级组等为单位统筹各学科假期基础性作业和弹性

作业总量（含电子作业），有序安排实践性作业、跨学科作业。确

保作业总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。不得违规组织大面积补课，区政

府教育督导室和教育局安排人员进行督查。各学校要严格执行市

教委制订的《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〈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

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〉的实施办法》，以最严规范、最严检查、最

严惩戒为原则，严禁有偿补课，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。

5. 指导中小学生和幼儿合理安排寒假生活。学校要通过班主

任主动掌握学生假期外出情况，将学生通讯录带在身边，确保关

键时刻能及时联系到人。为确保学生身心健康，促进学生自主学

习、自我管理能力提升，中小学要精心指导好学生寒假生活，不

得组织大面积补课。要引导学生因地制宜进行体育锻炼，布置寒

假体育作业，并在开学两周内组织相应监测并将结果纳入体育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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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成绩。加强防范校园欺凌专题教育，提高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

和自我保护能力，让学生过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假期。具体见

《2023年长宁区中小学生寒假工作指导意见》，请各单位认真执

行。各托幼机构精心安排在园幼儿的一日活动，促进幼儿身心健

康，提高幼儿自主学习和自我保护能力。

6. 做好传染病防控和食品卫生工作。各单位要切实做好寒假

及春季开学期间疫情防控工作，严格落实离沪师生员工、留校师

生员工的管理及防控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校园食品与饮用水安全管

理，全面落实校园食品安全各项措施，严格做好返校师生员工的

健康管理。具体工作要求见通知。

7. 加强安全教育和校园安全管理工作。⑴在假期前，学校要

开展一次烟花爆竹管控宣传教育工作，对全体师生进行交通、消

防、预防溺水、防范电信网络诈骗、居家、娱乐、旅行和心理等

方面的安全教育，防止假期发生各类意外伤亡事故。⑵学校要及

时组织开展一次安全自查工作，及时发现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。

落实危险物品管理、饮食饮水安全、防寒防冻及防盗等工作。切

实落实冬春火灾防控，严禁违章用电，进一步加强充电车辆火灾

防控。加强各类设备设施维护保养，保证物防、技防装置正常运

行。有校车的单位要利用好假期开展隐患自查整改工作。⑶寒假

期间，各单位要健全应急响应机制，加强假期应急值守（各单位

值守人员必须保持通讯畅通）和应急处置以及情况信息报告工作。

区教育局将组织人员对各单位的假期应急值守情况进行巡查督

导。⑷学校要利用返校日开展各类安全教育宣传和培训演练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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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逃生技能。

8. 做好网络平台内容更新和安全维护工作。各单位要落实全

国网站普查工作要求，及时做好长宁教育门户网站基础教育机构

信息公开专栏和学校门户网站信息更新工作，及时公开本学期工

作总结、寒假工作安排、新学期工作计划等内容，方便公众通过

网络了解学校信息。学校要抓紧落实信息系统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

严格按照本单位网络信息系统应急预案要求操作，确定应急联系

人员，保持电话 24小时畅通，确保网络安全，学校门户网站如

需关闭应事先报教育信息中心备案。区教育信息中心负责做好安

全巡检和值班工作，确保区域教育网络信息安全和行政管理平台

系统正常运行。

9. 做好规范收费工作。本学期的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应在假

期前按规定结清，并及时清退完毕。新学期学校应做好收费公示

工作，利用公示栏、网站等途径宣传学校收费的项目、标准、减

免政策、收费举报电话等，实行先公示后收费。春季学期代办费

标准一般不得调整，如学校计划在秋季学期调整代办费收费标准

的，需在春季学期做好征求家长意见，召开学生（幼儿）家委会

专题会议并通过学校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决策程序对拟调整的代办

服务性收费标准进行审定，学校审定通过后需将代办服务性收费

标准调整情况说明及相关会议记录以书面形式报送区教育局，代

办服务性收费新标准向社会公示前，家长委员会、学校以及区教

育部门任何一方对拟调整的标准表述异议的，视作调整标准工作

不成熟，仍按原标准执行。开学初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



— 7 —

策宣传、资助申请受理及审核工作。学校应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学

生资助政策，确保人人知晓，应补尽补。

10. 开展帮困送温暖工作。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市、区关于开

展救助帮困工作的精神和要求，紧密围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

以“广覆盖、保基本、少重复、不遗漏”为原则，广泛开展慰问、

送温暖、献爱心和志愿服务活动，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帮困和

志愿者积极帮扶的作用，党政工团等各方力量积极开展结对帮困

活动，关心好困难教职工和学生；认真做好对重点优抚对象和老

劳模、先进工作者、特级教师、各类人才和离退休干部的优抚和

慰问工作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、提前部署、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

确保广大师生员工过一个欢乐、祥和、安定的节日。

11. 做好新学期开学准备工作。开学前，学校要全面开展安

全检查，尤其是食品和饮水安全检查，持有饮用水检验合格报告

方可提供饮水；切实做好教材和簿本发放、校园环境布置以及其

他开学前准备工作，按照市教委相关要求做好校车、校服、教材

征订等工作，确保新学期按时、顺利开学。寒假期间学校可结合

实际适当安排教职工学习进修，要保证教师参加市、区各类培训，

为新学期开学工作做好准备。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开学第一周安

全教育周实施方案。开学前调研学生在作业辅导、参与兴趣社团

活动方面的需求，结合学校自身师资、场地设备条件和可利用的

校外资源，为开学后课后服务安排适当的形式与内容。建立包含

时段、活动内容等要素的排片表，通过家长告知书、微信公众号

等多渠道开展全覆盖家长意愿征询，保证开学第一天就能正常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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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校内课后服务。开学后两周内不得举行考试、纸笔测试。

12. 保持信息畅通。要明确专人负责，定期通过长宁教育行

政管理平台，及时收取通知，了解工作信息并落实有关工作；学

校要落实专人，按例每周三到区教育局交换站（在区教育学院内）

领取文件和通知。区教育局办公室电话：22050725，传真：

22050777；区教育事务管理中心电话：62743115，传真：

62345853；区教育安全管理中心电话：62524587、62342474
转各分机，传真：62524587；区教育基建管理站办公室电话：

52379979，工程办电话：52392195，设备部电话：52371008，
传真：52379979。

长 宁 区 教 育 局

2023年 1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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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3年 1月 6日印发


